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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

 

眼睛是靈魂之窗，讓我們能看到各種美好的事物，而對於發展中的

嬰幼兒來說，好的視力更是重要的感官來源，能幫助嬰幼兒的各方

面發展。因此，若是這些嬰幼兒因為先天或後天的眼睛病變導致失

明，不但影響視覺，更可能同時影響其他神經發育

（neurodevelopmental）的層面。其中，早產兒視網膜病變

（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, ROP）就是一個常見的嬰幼兒致盲

性疾病。隨著近年來醫療的進步，早產兒的存活率相較以前改善很

多，不少的「巴掌仙子」在新生兒科醫護人員的細心照顧下都能慢

慢長大。然而，這些出生週數（gestational age）或出生體重（birth 

body weight）特別小的早產兒雖然能存活下來，但有一定比例的

人可能會伴隨有不同器官的併發症或後遺症－例如早產兒視網膜

病變，因此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的防治在早產兒的全面照護中是重要

的一環。 

簡單來說，早產兒視網膜病變是發生在早產兒身上的視網膜血管疾

病。主因是正常的視網膜血管發育一般要等到足月時才完成，所以

過早出生的嬰兒其視網膜血管還沒發育好，而提早出生後外在環境

又和在母親子宮內時不同，導致剩下的血管無法正常發育 1。早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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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視網膜病變最嚴重時可能造成永久失明，但大多數的早產兒視網

膜病變是自限性（self-limited）的，也就是會自行改善。依據臺大

醫院 2 和臺灣健保資料庫 3 的研究，有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的嬰兒中

約只有 6.5～17.5%需要接受治療，剩下的則會自行在未治療的情

況下改善。因此，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的防治重點在於如何提早發現

這些可能會持續惡化的患者，從而在適當的時機給予治療，以避免

病變的惡化與視力的損失。然而要如何判斷每個早產兒是否有視網

膜病變呢？早產兒視網膜病變如同其他在嬰幼兒身上的疾病一

樣，往往無法從患者口述的症狀來判斷嚴重度，因為這些新生兒無

法有效的表達，所以完全仰賴眼科醫師的檢查來評估。 

早產兒視網膜病變最主要的危險因子（risk factor）是出生週數及

出生體重，這兩者很大程度代表了其「早產」的程度及發育不完全

的程度；其他重要的危險因子則包括氧氣需求過久（prolonged 

oxygen requirement）。目前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及美國眼科醫學會

聯合推薦的建議 4 是針對所有（1）出生週數在 30+6 週（30 週又

6 天）（含）以下；或（2）出生體重在 1500 公克（含）以下；或

（3）其他經兒科醫師判定病情不穩定（如長期使用氧氣）的早產

兒，只要三者符合其一都需接受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篩檢，以期能及

早發現高風險的早產兒。一般來說，這些需要篩檢的早產兒，會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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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滿四週，或是出生後矯正年齡滿 31 週（兩者擇較遲發生者）

時開始進行眼底檢查。隨後依檢查的結果來決定是否需要繼續追

蹤、需要多久追蹤、抑或需要治療。 

眼科醫師在檢查後，會依早產兒眼底的（1）正常血管生長範圍

（zone）、（2）病變的期數（stage）、及（3）血管異常的程度

（plus disease）來判斷及紀錄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的嚴重程度並決

定是否需要治療。其中 zone 1 的血管生長最少，zone 3 最多；stage 

1 為初期，stage 5 為晚期；有 plus disease 則代表血管異常明顯。

原則上正常血管生長越少、期數越多、以及有 plus disease 表現的

早產兒其惡化的可能性越大（自行改善的機會越小），越可能需要

接受治療。早產兒視網膜病變傳統上的標準治療是視網膜雷射，若

能在適當的時間給予治療，整體而言其治療成功率（指病變不再惡

化）約可達九成（但會受病變的嚴重程度而不同）；另一方面，使

用抗血管新生因子（anti-VEGF）眼內注射的標靶治療則在過去十

年中逐漸受到重視並被廣泛應用，其治療效果在數個大型的臨床試

驗 5-7 中都有不亞於雷射治療的成效，在國內外不少醫學中心都將

其用於第一線來治療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8。不論是採用何種療法，

仍有少數的病人即使在正確的時間治療仍會持續惡化至視網膜剝

離（即 stage 4 和 5）而需要接受手術。更重要的是即使早產兒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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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膜病變治療成功，早產兒仍可能面臨其他的眼睛疾病，如斜弱

視、青光眼、黃斑部發育不良等而影響視力發育，故早產兒的眼睛

健康需要不同專長的眼科醫師在各個階段共同照護。 

總結來說，早產兒視網膜病變是嬰幼兒重要的眼科疾病，需要透過

完善的篩檢來找出高風險及較嚴重的病變患者，並且在適當的時機

給予治療，來避免進一步的惡化及可能的視力喪失。期望伴隨著更

多的研究，能使早產兒視網膜病變的篩檢流程及治療成效更趨完

善，讓早產兒都有機會用他們的靈魂之窗來感受這世上的美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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